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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一、為進一步提升各機關網站親和性及易用性，導入開放源碼理

念，並配合本會108年12月6日函頒之「政府數位服務指引」，
落實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設計，爰修正「政府網站服務管
理規範」內容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」及其修正總說明與修正
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
理局

副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行政院資訊處、行政院資
通安全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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